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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

的预案》。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情况 

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22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-82,830,808.14 元，母公司实现净利润-68,899,941.60 元。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

表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667,737,455.64 元，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498,636,198.07

元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有关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 2022

年的经营情况，综合考虑日常经营和中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，公司 2022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

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二、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说明 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特点、公司业务发展现状 

报告期内，受国际贸易形势等因素影响，消费电子终端需求下降，加上市场饱和、行业

技术发展创新不足等，各大品牌智能终端出货量同比大幅下降；公立医院等各种医疗器械采

购需求放缓，医院自身运营状况持续下行等因素，公司 ICT 行业及医疗器械行业供应链业

务和客户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导致业务量下滑，公司管理层决定重整公司业务及团队，

战略性调整传统供应链管理业务，大力发展对新能源领域的布局、投资与建设，主要包括智

慧光伏能源服务平台、储能生态运营平台等。公司正处于转型阶段，需要在业务拓展、人才

引进、技术研发等方面持续投入，提升核心竞争力。 

（二）根据公司《三年（2021-2023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的相关规定：“公司每一会计

年度如实现盈利，公司应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，具体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比例由董事会



根据公司盈利水平和经营发展计划提出，报股东大会批准”。公司 2022 年度的净利润为负值，

不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。 

三、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

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累积结转至下一年度，将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、业务拓展、

项目建设及流动资金需要等，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稳定发展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，提升核

心竞争力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、公司始终重视投资者分红回报，正重构业务体系，创造业绩增长点，努力实现公司

战略发展规划目标，为投资者创造价值。 

2、本次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按照规定

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参与股东大会决策的便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27 日 


